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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市崂山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
２００５年４月经山东省国土资源厅验收通过，并于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向社会公布实施。两年来，崂山区
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土地及房地产市场发生了

较大变化；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基础设施改造力度很

大，尤其道路改造、公园绿地及水系建设等，使地价

水平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根据市场变化合理调

整地价水平，保持基准地价水平的区域分布合理性，

是满足城市土地管理要求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１　基准地价更新的原则与依据

１．１　基准地价更新遵循的基本原则

（１）兼顾历史、现在和将来的原则。此次基准
地价更新工作既要尊重已发生的土地价格，充分考

虑崂山区对土地市场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政策；又

要着眼于未来，把握政策趋势，使成果客观、合理，具

有科学性、实用性和预测性。

（２）《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与实际相结合的原
则。该次基准地价调整工作，在定级因素、定级和估

价的方法等多方面严格遵守国土资源部颁发的２个
《规程》，同时还充分考虑到当前崂山区的实际情

况，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

（３）地价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
基准地价是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地使用价值的综

合反映。不同经济规模的城镇之间，其基准地价水

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经济规模相当的城镇之间

基准地价水平差距不应过大。城市地价水平及变化

与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指标相协调。

（４）平衡原则。调整后的崂山区基准地价和青
岛市内各市（区）基准地价实现平衡，使调整后的基

准地价客观地反映出不同城镇间真实的经济差异和

地价水平，促进土地市场的均衡发展。

（５）与政策法规相结合的原则。在基准地价确
定过程中，结合国家、省、市有关文件，界定基准日为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确定工业用地末级地价格。

１．２　基准地价更新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

划法》、《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城镇土地分等定级

规程》、《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

［２００６］３１号）、《关于发布实施 ＜全国工业用地出
让最低价标准 ＞的通知》（国土资发［２００６］３０７
号）、《山东省工业用地最低价标准通知》（鲁国土资

发［２００７］１１号）、《青岛市分区规划》、《崂山区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等。

２　基准地价更新的方法及主要做法

２．１　基准地价更新的方法

（１）利用交易资料调整基准地价。充分利用收
集到的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
资料，工业协议出让和土地使用权转让等样点资料，

对样点地价进行测算，并进行期日、年期、容积率、开

发程度及交易情况修正后，经过总体同一性检验和

均值方差检验剔除异常样本，计算不同用途各级别

的基准地价。

（２）利用成本法控制基准地价。在基准地价调
整工作中，针对出让土地成本进行了核定。在核定

各类土地成本的基础上，计算基准地价可能的最低

值，将该最低值同基准地价初步成果相比较，根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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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结果，适当调整基准地价初步成果，以确保基准地

价的最低价不低于该级别土地平均成本。

（３）结合新政策调整基准地价。根据国家、省、
市文件要求，对２００５年基准地价成果通过核定出让
土地成本，确保基准地价最低价不低于限价和结合

招拍挂资料修正基准地价成果进行调整分析，使工

作成果既符合新政策，又符合当地土地市场实际。

２．２　崂山区基准地价更新的主要做法

２．２．１　工作步骤
青岛市崂山区开展基准地价更新工作主要分为

６个步骤：
（１）调查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崂山区土地市场交易

资料，主要包括土地招拍挂资料，工业出让资料和土

地使用权转让资料。

（２）分析新的市场资料与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基准地
价使用资料的价格变化关系，确定各级别各类用途

的地价指数。

（３）分析国家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对崂山
区工业用地市场价格的影响，考虑与青岛市周边市

区的基准地价平衡，确定崂山区各级别工业用地基

准地价。

（４）按照地价指数，调整各区域商服、住宅用地
基准地价。

（５）调整基准地价修正体系。
（６）修改完善基准地价调整报告及成果图件。

２．２．２　基准地价结果比较分析
崂山区基准地价更新形成了文字报告、图件和

数据资料等工作成果（表１）。
表１　崂山区基准地价（元／ｍ２）

土地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商服 ３６６０ ３０００ １９５５ １１９８ ８７０ ６２０

住宅 ３９００ ２８２９ １８３３ １３８５ ９５０ ６９０

工业 ６９５ ６０５ ５３３ — — —

　　崂山区的基准地价以商服和住宅用地价格高，
但相差不大，工业用地价格较低为特征，体现了崂山

区是个风景优美，气候宜人，适宜人类休闲、居住和

购物、娱乐的海滨城市的特点。

（１）商服用地：该次商服用地分为６个级别，其
一级地基准地价和末级地地价差距较大，地价的衰

减呈指数衰减特征，在前三个级别间的衰减较快。

其原因是崂山区交通条件优越，商服用地比较集中，

商服用地的过渡较快；加之受青岛市市南、市北和李

沧三区的影响，高地价主要出现在商服中心区及其

周边地区。

（２）住宅用地：崂山区的住宅用地也分为６个
级别，从各级别的变化规律看，一、二、三级地价格变

化较大，四至六级地价格变化逐渐趋缓。原因是一

级地有着独特区位优势，优越的沿海自然景观和人

文景观，以及优越基础设施条件；而四级地以外受沿

海景观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少，并且变化不大，所以价

格不高，变化也不明显。崂山区独特的山海一体的

沿海景观资源条件，也使王哥庄仰口至沙子口流清

河一带沿海用地出现较高价格的特点，体现出沿海

景观资源价值的优势。

（３）工业用地：崂山区工业用地分为３个级别，
逐级递减。国土资源部下发了《关于发布实施全国

工业用地出让最低标准的通知》，使崂山区工业用

地基准地价整体水平得到大幅提高。

２．２．３　基准地价的对比分析
（１）调整前后基准地价对比分析：该次崂山区

基准地价调整后，商住用地一级地价格有明显提高，

其原因是把原一级地划分为了一、二级地，一级地范

围缩小至香港东路以南部分，受青岛市区及沿海的

影响较大，土地价格相对较高。二至四级地价格不

变，五、六级地和工业用地具有一定幅度的上涨，尤

其工业用地涨幅最大，这是因为原有工业用地价格

均低于工业用地最低价标准，而工业用地最低价标

准是刚性的，因此基准地价水平需要机械地提高，此

时涨幅仅能体现原有基准地价与政策要求的差异。

（２）与青岛市区基准地价的对比分析：崂山区
与青岛市区紧密相连，土地利用相互影响。商服用

地青岛市区影响崂山区，住宅用地崂山区独特的海

滨景观提升了沿海住宅用地的价格。崂山区与市区

的商服用地三级价格相差最大，次之是一、四级地，

再次之是二级地，五级地相差最小，原因是高级别商

服用地紧邻青岛市区，受市区影响明显，地价较高，

差别比较明显，随着级别降低，受市区影响相对较

少，价格差别较小。住宅用地的价格比较，显示出崂

山区山海一体的独特景观特点。前两级地价格低于

青岛市区，随级别降低相差幅度越来越小，后两级地

崂山区价格高于青岛市区，说明在沿海区域，崂山区

与青岛市区有着相似区位优势。工业用地价格比

较，一级地略低于青岛市区，二级地与青岛市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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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平，这反映末级工业用地主要是成本价格的差异。

（３）与其他市区基准地价的对比分析：以崂山
区新调整后基准地价与其他市、区调整前基准地价

比较，结果表明崂山区各种用途各级别基准地价均

高于青岛市其他各市、区，这与２００６年崂山区生产
总值、区级财政收入位居全市第一的经济水平成正

比关系。

３　基准地价更新工作的特点

３．１　基准地价更新工作突出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

近两年崂山区土地市场比较活跃，交易资料比

较丰富，依据收集到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土地使用权招
标、拍卖、挂牌等样点资料，对样点地价进行测算，并

进行期日修正、年期修正、容积率、开发程度及交易

情况修正后，经过总体同一性检验和均值方差检验

剔除异常样本，计算不同用途各级别的基准地价，以

样点地价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初步级别基准地价

结果，对样点较少不能通过样点地价来测算基准地

价的区域，此次调整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测算，同时

充分考虑新政策对地价的影响等因素，确定最低控

制价格。

３．２　定级估价分析全面技术处理方法先进

（１）新政策对各用途基准地价影响的重点分
析。工作组在初步确定基准地价成果的基础上，计

算基准地价可能的最低值，将该最低值同基准地价

初步成果相比较，根据比较结果，适当调整基准地价

初步成果，以确保基准地价最低价不低于国土资发

［２００６］３０７号规定的最低限价。
（２）重点做好基准地价的纵向和横向平衡分析。

在分析青岛市各区、市社会、经济各相关指标的基础

上，按照不同区、市产业结构特点，综合考虑青岛市域

内各县级市各用途地价水平，做好崂山区基准地价初

步成果的横向平衡。利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分析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建设水平及城市内部土

地利用条件空间结构的相对变化，做好新旧基准地价

成果的比较，实现基准地价成果的纵向平衡。

（３）成果论证充分，建立了实用的地价评估体
系。在对各用途基准地价进行多方分析调整后，又

先后邀请了市国土资源局、区国土资源局业务科室

人员及有关专家进行了论证，听取多方建议，对基准

地价进行了修改完善，确定最终结果

４　对地价更新工作的几点建议

（１）进一步重视基准地价更新工作，充分发挥
地价的杠杆作用。一是要减少地价更新的周期，做

到间隔１～２年即更新本区域的基准地价，形成定期
更新基准地价的工作机制。二是要明确目标要求，

以落实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为前提，以建立反映土

地资源稀缺约束条件的土地价格体系和管理制度为

目标，进一步丰富基准地价更新工作的内涵。三是

要充分发挥地价的杠杆作用，通过完善市场形成土

地价格的机制，促进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节约

集约用地的目标，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土地

资源保障。

（２）进一步充实地价管理人员及技术力量，加
强地价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一是要尽快造就一

支具有较高专业素质的地价管理队伍。二是要加强

以基准地价更新为主要内容的地价管理工作理论和

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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